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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皮革和毛皮市场管理技术规范

SB／T 10584—201 1

本标准规定了皮革和毛皮市场的术语和定义、市场资质、经营环境、经营设施设备、经营管理、安全

卫生管理和防疫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申请新建和运营中的皮革和毛皮市场。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897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0001．1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 19085商业、服务业经营场所传染性疾病预防措施

GB 20400皮革和毛皮有害物质限量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皮革和毛皮市场leather and fur market

主要提供皮革原料皮、半成品革、成品革、碎皮、活体毛皮动物、毛皮原料皮、已鞣毛皮等交易的场

所，具备商品集散、信息发布、市场管理、价格形成等综合配套服务功能的市场。

3．2

摊位booth；stall

市场经营场地划分若干个经营区间，供销售商从事经营活动的场所。

3．3

个体销售商individual seller

市场内从事销售活动，但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的自然人，如农户、养殖户和加工户等。

3．4

销售商seller

市场内从事销售活动的个体销售商、个体工商户、公司企业等单位和个人。

4市场资质

4．1具有国家工商部门登记注册颁发的营业执照，具有国家税务部门登记注册的纳税号码。

4．2合法取得经营场地(自有或租赁)并具有相关法律文件证明。

4．3按照国家有关财务法规建立完整的会计、统计、财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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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营环境

5．1选址

5．1．1 市场宜建立在养殖基地或生产加工基地等地区。

5．1．2应交通方便，易达性好。

5．1．3在国家关于易燃易爆物品管理规定要求距离内，不得生产或储存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

5．1．4新建市场应符合本地区的城市建设规划、消防规划和商业网点规划要求。应与同类型的市场保

持合理的距离。

5．2交易环境

5．2．1整体要求

5．2．1．1 市场出入口应不少于2个，人流、车流各有专用通道。出人口应整洁、通畅。

5．2．1．2各种标识准确、规范、清晰。

5．2．1．3地面应坚固、平整、防滑、清洁，不应有影响环境卫生的污染源。

5．2．1．4空气质量应达到GB 3095规定的二级标准。

5．2．1．5应设有物流区和专用机动车停车场，面积应满足市场经营需要。

5．2．2露天交易区

5．2．2．1地面应硬化，铺砖地面或更高级别地面。

5．2．2．2应有良好的排水通道。

5．2．2．3交易区内摊位面积充裕，过道宽度不少于4 m。

5．2．2．4交易区内应按商品种类和品类划分区域，同类型商品应在同一交易区交易，防止交叉污染。

5．2．3棚厅交易区

5．2．3．1棚厅应明示交易的商品类型。

5．2．3．2棚厅宜为封闭或半封闭结构。

5．2．3．3棚厅应宽敞明亮、通风顺畅。

5．2．3．4棚厅出人口应不少于2个。有车摊的棚厅，出人口宽度应不少于3 m。

5．2．3．5棚厅过道宽度不应少于2 m。

5．2．4门店交易区

5．2．4．1 门店招牌宜统一形象设计、统一安放位置。

5．2．4．2门店前3 m内不宜设立露天摊位。

5．2．4．3 门店内仓储区和生活区应相互独立，严禁使用明火。

5．2．5货栈交易区

5．2．5．1应分品分垛管理。

5．2．5．2应做好防腐、防蚊虫、防鼠、防雨、排水处理。

5．2．6楼宇交易区

5．2．6．1摊位分布合理，按产品类别分区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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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2过道宽度不少于1．8 m，过道上不得堆放杂物，不得占道经营，保持过道通畅。

5．2．6．3多层建筑，邻层间应有不少于2条的消防通道。

5．2．7活体交易区

5．2．7．1活体交易区应单独隔离，与其他交易区保持一定距离。

5．2．7．2活体交易区应有单独的活体动物运输通道。

5．2．7．3活体动物销售商应为销售中的活体动物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清洁的饮水，并定时喂食。

5．2．7．4活体动物销售商应尽量缩短运输时间，保证活体动物充足舒适的睡眠和休息。

5．2．7．5不得销售生病或受伤的活体动物，销售过程中发现动物生病或受伤应及时诊治。不得销售未

经防疫的活体动物。

5．2．7．6应给活体动物提供足够的空间，以保证其单独或与同伴自由活动。水貂、狐狸、貉和獾的单体

笼舍规格见表1。

表1笼舍规格 单位为厘米

笼 小室 笼网型号
种 类 网跟大小

(长×宽×高) (长×宽×高) (电焊网)

水貂 90×30×45 25×32×45 2．5×2．5 15号

狐狸 100x 70×90 60×50×45 3．ox 3．o 14号

貉、獾 90x70x 70 60×50×45 3．o×3．o 14号

5．2．7．7禁止噪声等不良条件妨碍毛皮动物身心健康，禁止各种虐待和伤害活体动物的行为。

5．2．8屠宰处置区

5．2．8．1应在远离活体交易区处设立封闭的屠宰处置区，避免同类看到处死、取皮、刮油等场景。

5．2．8．2设立电击室或药物注射室，采取人道、安全的电击或药物注射处死，禁止使用击打、敲击等不

规范的处死方式。

5．2．8．3貂、狐、貉、獾等活体动物的取皮工作应经过毛皮成熟鉴定后进行，严禁对毛皮尚未成熟的动

物进行提前取皮。

5．2．8．4取皮操作应在毛皮动物死亡30 min后进行。严禁在毛皮动物尚未彻底死亡的情况下剥皮。

取皮后的毛皮动物胴体应妥善处理，合理利用，严禁随意处置。

5．2．8．5鼓励市场建设集中定点取皮区，对貂、狐、貉、獾进行定点取皮。

6经营设施设备

6．1应设立导购图、车行路线标示图等公共服务设施，各类公共设施应标识明确，符合GB／T 10001．1

的规定。

6．2应有良好的照明、通风、排水、广播通讯、物流等设施。

6．3应设有信息发布公告设施，发布本市场商品价格、供需状况，同时提供国内外同类市场的相关

信息。

6．4应在明显处设立意见箱，并设有专人负责投诉接待工作。

6．5宜根据市场需要配备与市场交易商品要求相关的检测设备或检验检疫设施设备，或临近相关检

测、检验检疫单位，便于检测和检验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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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经营管理

7．1招商管理

7．1．1对销售商应进行资质审查，资质审查符合要求的方可入场经营。

7．1．2销售商应提供下列有效资质证明：

a)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b)税务部门批准核发的税务登记或注册税务登记证；

c)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经营人员身份证及法人代表授权书和身份证

d)个体销售商应提供身份证、家庭住址、通讯方式等相关必要信息。

7．1．3市场应与销售商依法订立、变更及终止合同，并建立合同档案。

7．2商品质量管理

7．2．1交易商品清洁卫生、堆放整齐，商品宜规格化、标准化、等级化。

7．2．2建立商品质量抽检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市场内的商品进行抽检。已鞣皮革和毛皮应符合

GB 20400的要求。

7．2．3建立商品可追溯制度，实现“场人挂钩”、“场厂挂钩”、“场地挂钩”。

7．2．4建立商品购销查验登记制度，各项经营活动留有交易凭证或记录，完善市场商品台账档案管理。

7．2．5宜实行貂、狐、貉、獾皮产品专用标识。

7．3销售商管理

7．3．1 应建立市场信用记录制度。

7．3．2应建立销售商违规处理制度。

7．4交易服务管理

7．4．1维护公平合理的交易秩序，防止哄抬或打压价格，禁止强买强卖。

7．4．2市场应为现货交易双方的大额资金安全提供保障，市场宜建立现金交易大厅。

7．4．3销售商宜采用合同、拍卖等先进交易方式。

8安全卫生管理

8．1消防管理

8．1．1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和器材，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

8．1．2应定期检查并维护电路、用电设施，确保用电安全。

8．1．3市场应按照消防法规要求设立消防组织，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定期演练，保证随时启动

和安全有效运转。

8．1．4销售人员、管理人员应定期进行消防知识和技能培训。

8．2卫生管理

8．2．1应设有卫生问，卫生间的数量、面积、条件应与市场面积、条件相匹配。

8．2．2应有污水排放管道设施，污水排放应符合GB 8978的规定。

8．2．3应有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应及时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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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应建立卫生防疫、环境卫生工作制度，国家公告的传染性疾病传播时期，市场管理应符合

GB 19085的要求。

8．3保卫管理

8．3．1市场应设有治安值班室。

8．3．2应配备电子监控设备和专职保安人员。

8．3．3保安人员要经过专业培训。

8．4应急管理

8．4．1市场应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8．4．2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有效启动机制。

9防疫管理

9．1有括体交易区或屠宰处置区的市场应设置检疫员岗位，检疫员持证上岗，或当地检疫单位驻场

检验。

9．2进入市场的活体毛皮动物、毛皮原料应来自非疫区，健康无病，有产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动

物检疫合格证明。毛皮动物皮张数量与检疫证明数量相符，并具有完整记录(包括产地、检疫情况、数

量等)。

9．3活体动物、毛皮动物皮张进行交易前，市场检疫人员应对其进行检疫，并出具检疫证明。

9．4市场活体交易区、屠宰处置区，应定期对建筑物、运输车辆、设备设施等清洗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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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经营管理

7．1招商管理

7．1．1对销售商应进行资质审查，资质审查符合要求的方可入场经营。

7．1．2销售商应提供下列有效资质证明：

a)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b)税务部门批准核发的税务登记或注册税务登记证；

c)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经营人员身份证及法人代表授权书和身份证；

d)个体销售商应提供身份证、家庭住址、通讯方式等相关必要信息。

7．1．3市场应与销售商依法订立、变更及终止合同，并建立合同档案。

7．2商品质量管理

7．2．1交易商品清洁卫生、堆放整齐，商品宜规格化、标准化、等级化。

7．2．2建立商品质量抽检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市场内的商品进行抽检。已鞣皮革和毛皮应符合

GB 20400的要求。

7．2．3建立商品可追溯制度，实现“场人挂钩”、“场厂挂钩”、“场地挂钩”。

7．2．4建立商品购销查验登记制度，各项经营活动留有交易凭证或记录，完善市场商品台账档案管理。

7．2．5宜实行貂、狐、貉、獾皮产品专用标识。

7．3销售商管理

7．3．1 应建立市场信用记录制度。

7．3．2应建立销售商违规处理制度。

7．4交易服务管理

7．4．1维护公平合理的交易秩序，防止哄抬或打压价格，禁止强买强卖。

7．4．2市场应为现货交易双方的大额资金安全提供保障，市场宜建立现金交易大厅。

7．4．3销售商宜采用合同、拍卖等先进交易方式。

8安全卫生管理

8．1消防管理

8．1．1 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和器材，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

8．1．2应定期检查并维护电路、用电设施，确保用电安全。

8．1．3市场应按照消防法规要求设立消防组织，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定期演练，保证随时启动

和安全有效运转。

8．1．4销售人员、管理人员应定期进行消防知识和技能培训。

8．2卫生管理

8．2．1 应设有卫生问，卫生间的数量、面积、条件应与市场面积、条件相匹配。

8．2．2应有污水排放管道设施，污水排放应符合GB 8978的规定。

8．2．3应有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应及时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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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应建立卫生防疫、环境卫生工作制度，国家公告的传染性疾病传播时期，市场管理应符合

GB 19085的要求。

8．3保卫管理

8．3．1市场应设有治安值班室。

8．3．2应配备电子监控设备和专职保安人员。

8．3．3保安人员要经过专业培训。

8．4应急管理

8．4．1 市场应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8．4．2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有效启动机制。

9防疫管理

9．i有活体交易区或屠宰处置区的市场应设置检疫员岗位，检疫员持证上岗，或当地检疫单位驻场

检验。

9．2进入市场的活体毛皮动物、毛皮原料应来自非疫区，健康无病，有产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动

物检疫合格证明。毛皮动物皮张数量与检疫证明数量相符，并具有完整记录(包括产地、检疫情况、数

量等)。

9．3活体动物、毛皮动物皮张进行交易前，市场检疫人员应对其进行检疫，并出具检疫证明。

9．4市场活体交易区、屠宰处置区，应定期对建筑物、运输车辆、设备设施等清洗消毒。


